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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扣押入息令 (適用於特區政府及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載述立法會不同委員會就代收及追收贍養費的事宜進

行諮詢所得的意見。  
 
 
團體對代收和追收贍養費的制度的意見  
 
2.  立法會不同委員會曾就贍養費欠款問題，以及如何改善代收

及追收贍養費的行政制度 (包括設立中介組織 )進行討論。民政事務委員

會在 1999年 6月 14日及 2000年 6月 2日，曾分別就 "離婚人士在收取贍養

費時遇到的困難 "及 "負責代收贍養費的中介組織 "進行討論，其間並考

慮了不同的意見書。《 2001年贍養費欠款利息條例草案》委員會曾於

2002年 9月 23日與 8個團體的代表會晤，該等團體提出的主要意見如  

下 ⎯⎯ 

 
(a) 如欠繳款項的贍養費支付人為自僱人士或並無可供扣押

的入息，則扣押入息令計劃將無法處理該類個案；  
 
(b) 贍養費支付人如未有按照贍養令支付贍養費，應被禁止

離開香港；  
 
(c) 應採取措施以改善現行行政制度，例如設立專責小組跟

進個別欠款個案，以解決拖欠贍養費的問題；  
 
(d) 應設立中介組織負責代收及追收贍養費。此建議有助保

護贍養費受款人免受與離異配偶對質時的心靈創傷、鼓

勵離婚人士申請贍養費而不倚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提供的財政援助，並可紓緩對法律援助的壓力。此外，

由中介組織向贍養費支付人追討贍養費欠款，較贍養費

受款人自行追討更具效益和更有效率。  
 

3.  委員可參閱隨附的各份意見書，以瞭解有關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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